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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请各相关学院以及申请人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之后再提出申请，避免相关证件办妥之后申请人

无法按期来华。如有申请人在获得我校发出的《来华工作许可通知》及《邀请确认函》后，没有在指定日

期内来校报到，我部将上报外专局，即时取消申请人的《来华工作许可通知》。 

外籍教师（含博士后）办理相关来华文件及签证指南 

 

 

    为保障我校各单位的外籍专家、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顺利来华，特发布此指

南： 

    需要聘请外籍专家的单位请务必至少提前 40个工作日来我部提交相关材料。 

 

 

第一类：首次来华工作的外籍专家，或曾在华工作，但《就业居留许可》已

经失效的外籍专家。办理流程及步骤如下： 

 

A.来华前手续办理： 

一、与人事部或者学院签订合法劳动合同，明确工作期限以及薪酬。 

 

二、学院替外籍专家向我部提交材料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及《邀

请确认函》。 

 

 《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所需材料： 

1) 工作许可申请表 

（我部在线填写打印后，申请人签字，加盖公章后将扫描件上传至系统） 

2) 工作资历证明（申请人两年内就职单位出具的经历证明，包括职位、

工作时间或曾经做过的项目、联系人方式，需申请人原工作单位加

盖公章或负责人签字） 

3) 最高学历证书复印件 

4) 申请人国籍国或长期居住国（地区）官方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以

及申请人签署的《无犯罪记录承诺函》（查看附件） 

5) 体检证明（须由我驻外使、领管认可的境外卫生医疗机构出具的体

检报告或中国境内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签发时间为六个

月内） 

6) 中英文聘用合同（其中合同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需符合中国法律规

定，60岁以上人士需购买商业保险） 

7) 申请人护照（如申请人曾在华工作，需要提供申请人过往工作签证、

就业居留许可） 

8) 申请人 6个月内正面免冠白底照片电子版（JPG格式） 

9) 如有随行家属，需提供家属的护照复印件。配偶须提供婚姻关系证

明及健康证明，18岁以下子女须提供出生证明。 

10) 如申请人曾在华工作过的，需提供原《外国专家证》注销证明 

11) 申请人中英文简历 （请按模板格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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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确认函》，所需提交材料如下： 

1) 申请人护照复印件（护照剩余有效期须 6个月以上） 

2) 曾来华的外国人须提供最近一次来华的清晰签证页及出入境页复印

件。 

3) 中英文聘用合同复印件（其中合同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需符合中国

法律规定） 

4) 《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复印件，需验原件 

5) 申请人如有随行家属（限配偶，未满 18 周岁的子女），可连同家属

一起申请《确认邀请函》（需将关系证明原件寄至学院，与材料一并

提交） 

 

我部收齐材料后，首先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该手续需要相关材料经过

部门审核，领导签字盖章后扫描并上传至外专局网站进行预审。预审一般在 8

工作日内完成，预审通过后，《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会在 12 个工作日后直接

在外专局网上在线打印。 

 

获得《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后，与办理《确认邀请函》材料一并交由学校审核，

并由校长签字盖章后，于市外办系统内提交表格并提交纸质版。《确认邀请函》

将在材料接受后 10个工作日后办结。 

以上工作日不包含窗口报批工作日和取件工作日。 

 

在成功获得两份资料后，将交由学院以快递形式发至外籍教师所提供的地址处。 

 

 

三、外籍专家在收到《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以及《邀请确认函》后，在国籍所

在国家申请工作签证（“Z”签证-一次入境签证，有效期 30 天），获得签证后

告知相关学院到达报道日期。 

 

 

注意： 

1. 《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有效期为六个月，请申请人在有效期内往当地驻华

使馆办理工作签证入境。 

2.如申请 Z签证城市是非国籍国首都，请学院提交材料前确认申请人办理来华签

证的所在城市。办理来华签证地点一般为国籍国，在非国籍国办理签证者须提供

其所在国官方发放的外国人居留证明或工作证明复印件（如身份证、居留证或工

作签证）。 

若受邀人计划在中国香港或中国澳门办理签证，需提供香港或澳门身份证、居留

证或工作签证，验原件。 

3.外籍专家必须申请 Z签证方能在深圳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和就业居留许

可。其他签证种类一律不允许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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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入境后手续： 

 

一、办理《健康证明》 

1. 深圳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深圳口岸医院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皇岗口岸生活区内，深圳口岸医院三楼 

电话：83774013 

2. 深圳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南山体检部 

地址：南山区蛇口工业八路 281号国检小区副楼 

电话：22246100， 22246095 

 由于办理《健康证明》需要 5个工作日，请外籍专家入境后尽快前往指定医

院办理。 

 

二、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所需材料如下： 

1) 工作许可申请表 

（在线填写打印后，申请人签字后，加盖公章后将扫描件上传至系统） 

2) 工作资历证明（申请人两年内就职单位出具的经历证明，包括职位、

工作时间或曾经做过的项目、联系人方式，需申请人原工作单位加

盖公章或负责人签字） 

3) 最高学历证书复印件 

4) 申请人国籍国或长期居住国（地区）官方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由

申请人国籍国或经常居住地警察、安全、法院、公证机关等部门以

及国籍国驻华使馆、领馆或我驻外使、领馆认证） 

5) 体检证明（须由我驻外使、领管认可的境外卫生医疗机构出具的体

检报告或中国境内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签发时间为六个

月内） 

6) 中英文聘用合同（其中合同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需符合中国法律规

定，60岁以上人士需购买商业保险） 

7) 申请人护照以及所持签证页复印件（“Z”或者“R”签证、有效就业

居留许可）（如申请人曾在华工作，需要提供申请人过往工作签证、

就业居留许可） 

8) 申请人 6个月内正面免冠照片电子版（JPG格式） 

9) 如有随行家属，需提供家属的护照及家属签证或有效居留许可复印

件。配偶须提供婚姻关系证明及健康证明，18 岁以下子女须提供出

生证明。 

10) 如申请人曾在华工作过的，需提供原《外国专家证》注销证明 

 

我部收齐材料后，相关材料经过部门审核，领导签字盖章后扫描并上传至外专局

网站进行审核。审核一般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在申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时，需向外国专家局提交上述文件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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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得《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后，前往深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地：

罗湖区解放路 4016号）办理《就业居留许可》，需准备以下材料： 

1) 完整填写并贴有近期二寸正面免冠半身蓝底照片的《外国人签证证

件申请表》（可预约后打印，预约网址：http://www.sz3e.com/）。

邀请单位盖公章，申请人签名。 

2) 提交有效的《广东省外国人签证数字相片采集检测回执》，申请人

签名； 

3) 提交护照、本次入境的签证证件、本次入境章的复印件； 

4) 《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复印件，验原件； 

5) 住宿登记表（就近派出所办理）； 

6) 《健康证明》 

7) 首次在深办理居留许可情况调查表 

8) 如有随行家属，如有随行家属，需提供家属的护照复印件。配偶须

提供婚姻关系证明及健康证明，18岁以下子女须提供出生证明。 

 

注意事项： 

1.自入境中国之日起 30天（不是工作日）内，申请人必须办结《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和《就业居留许可》，且不得出境，否则会导致工作签

证失效。 

 

2.最高学历证书、关系证明（如有随行家属）需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

证并提供正规翻译公司的中文翻译件，需查验原件。 

3.所有非中文证明材料均需提供由正规翻译公司出具的翻译件。 

 

☆材料齐备是取得相关证件的必要条件，但深圳市外专局及深圳市外事

办公室有权拒发《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或《邀请确认函》，更改、取

消已发出的相关证件，并不予解释原因。 

 

 

 

 

第二类： 对于已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及《就业居留许可》的外籍专

家，请务必至少于《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到期前 30 个工作日将相关延期文

件交到我部，延期清单如下： 

1) 工作许可延期申请表 

（在线填写打印后，申请人签字后，加盖公章后将扫描件上传至系统） 

2) 申请人护照原件、复印件（护照信息页、居留许可页） 

3) 《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原件、复印件 

4) 如有随行家属，需提供家属的护照复印件（个人信息页以及有效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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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居留许可页） 

5) 中英文聘用合同（其中合同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需符合中国法律规定）  


